(附件2正面)

      臺南市醫事人員團體換照(相片黏貼表)   送件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編號
	相片黏貼
	相片浮貼
	編號
	相片黏貼
	相片浮貼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
備註:大於1吋之相片請先裁切。
 (附件2背面)

      臺南市醫事人員團體換照(相片黏貼表)   送件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編號
	相片黏貼
	相片浮貼
	編號
	相片黏貼
	相片浮貼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	
	
	黏貼處
	
	
	黏貼處

	
	
	
	
	
	


備註:大於1吋之相片請先裁切。

 (附件3正面)臺南市醫事人員團體換照(繳回原執業執照)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編
號
	繳回原執業執照﹙正面10張、背面10張，可用黏貼或釘書機﹚ 
	編
號
	繳回原執業執照﹙正面10張、背面10張，可用黏貼或釘書機﹚ 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(附件3背面) 臺南市醫事人員團體換照(繳回原執業執照)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編
號
	繳回原執業執照﹙正面10張、背面10張，可用黏貼或釘書機﹚ 
	編
號
	繳回原執業執照﹙正面10張、背面10張，可用黏貼或釘書機﹚ 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